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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地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越秀地產”）作為中國領先的房地產開發商，致力於在各個層面追
求卓越，極端天氣逐步成為企業面臨的重大風險，因此，越秀地產非常重視氣候變化應對工作的
開展。 為此，越秀地產制定了氣象災害應急預案，旨在建立健全氣象災害應急體系和運行機制，
提高越秀地產氣象災害防範處置能力，最大程度地減輕或者避免氣象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
損失。

簡介

應用範圍
本預案適用於公司對發生在廣州地區的氣象災害進行防禦和應急處置，氣象災害包括颱風、暴
雨、高溫、雷雨大風等惡劣氣象因素。

對發生在其他地區的氣象災害的防禦和應急處置工作，由越秀地產的附屬公司和子公司參照當地
政府部門頒發實施的氣象災害應急預案，制定各自公司的氣象災害應急預案，進行處置。同時，
越秀地產也建議和鼓勵我們的合作夥伴、供應商和其他業務夥伴採納本政策或類似措施。 

工作原則
1. 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想統一，努力實現從注重災后

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
風險轉變;

2. 把保障員工生命和財產安全作為首要任務和應急處置工作的出發點，全面加強應對氣象災
害的應急體系建設，最大程度減少災害損失;

3. 實行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相結合，提高氣象災害預警能力和防禦標準。充分利用現代科
技手段，做好各項應急準備，提高應急處置能力;

4. 根據氣象災害預警資訊，按氣象災害影響程度和範圍，各單位按照既定職責和預案，做好
應急回應的各項準備工作。應急響應啟動后，公司各管理層級之間加強信息溝通，建立協
調配合機制，實現資源分享，確保氣象災害防範應對工作規範有序、運轉協調。

氣象災害風險及其預警分級
1. 廣州地區氣象災害天氣風險包括颱風、暴雨、高溫、雷雨大風等;

2. 預警級別參照《廣州市氣象災害應急預案》由高到低劃分為：I.級（紅色）、II.級（橙
色）、III.級（黃色）和IV.級（藍色），根據廣州市氣象部門和屬地各區氣象部門的權威
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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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警發佈。各級應急管理組織值班人員接收到廣州市氣象部門或屬地氣象部門發佈的氣象
災害預警資訊后，應按照發佈許可權，通過各級企業正式登記的通訊聯繫方式發佈氣象災
害預警資訊;

2. 預警行動。內部預警發佈后，各有關單位和人員應密切關注天氣變化和災害發展趨勢，按
照各自職責，做好有關應急準備工作，有關責任人員要立即上崗到位，組織力量深入分
析、評估可能造成的影響和危害。尤其是對本公司風險隱患的影響情況，有針對性地提出
預防和控制措施，落實應急救援人員和物資，做好啟動應急回應的各項準備工作;

3. 預警解除。各級應急管理組織值班人員接收到廣州市氣象部門發佈的氣象災害預警解除資
訊后，應根據事態發展，經研判不會再造成災害影響時，按照“誰發佈、誰解除”的原
則，由預警資訊發佈單位宣佈解除預警，適時終止相關措施。

預警

4

參照《廣州市氣象災害應急預案》，廣州市將氣象災害應急回應由高到低劃分為：I.級、II.級、III.
級和IV.級。 越秀地產各級單位根據廣州市人民政府發佈的應急回應等級，相應發佈啟動I.級、II.
級、III.級和IV.級應急回應。 

啟動應急回應后，各級應急組織機構要加強值班，密切監視災情，按照各自職責，針對不同氣象
災害種類及其影響程度，採取相應的應急回應措施和行動。

如氣象災害得到有效處置、宣佈啟動應急回應的政府部門決定降低應急回應或終止回應，各級應
急組織機構經研究決定，相應由宣佈啟動應急回應的機構決定降低應急回應或終止回應。

應急響應

1. I.級應急回應的指揮與協調。公司應急指揮中心總指揮主持會商，指揮中心有關成員和專
家參加，分析災情發展趨勢，全面部署防禦和應急處置工作。公司各級應急組織機構按照
職能分工指揮和協調本單位相關防禦和應急處置工作;

2. II.級應急回應的指揮與協調。公司應急指揮中心常務副總指揮主持會商，指揮中心有關成
員和專家參加，分析災情發展趨勢，全面部署防禦和應急處置工作，明確工作重點。指揮
中心常務副總指揮實施指揮和協調，公司各級應急組織機構按照職能分工指揮和協調本單
位相關防禦和應急處置工作;

應急處置

越秀地產設立氣象災害應急指揮中心，對氣象災害的防範以及應急處置和善後處理工作進行統一
領導。應急指揮中心設立的應急管理辦公室為常設機構，應急指揮行動組、應急綜合協調組為非
常設機構，僅在啟動I.級或II.級應急回應時設立。

應急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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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II.級應急回應的指揮與協調。公司應急指揮中心常務副總指揮或公司應急辦主任主持會
商，指揮中心有關成員和專家參加，分析災情發展趨勢。指揮中心常務副總指揮實施指
揮和協調，公司各級應急組織機構按照職能分工指揮和協調本單位相關防禦和應急處置
工作;

4. IV.級應急回應的指揮與協調。公司應急辦主任主持會商，指揮中心有關成員和專家參
加，分析災情發展趨勢。 公司應急辦主任實施指揮和協調，公司各級應急組織機構按照
職能分工指揮和協調本單位相關防禦和應急處置工作;

5. 現場處置。受災企業的應急組織機構負責現場指揮，包括組織營救、傷患救治、疏散撤離
和妥善安置受到威脅的人員，及時上報災情和人員傷亡情況等。

1. 制定恢復重建計劃。受災企業應在氣象災害結束后立即制訂恢復重建計劃，儘快組織修復
被破壞的設備、設施、建構築物，以及用水、用電、供氣、通信等基礎設施，確保受災企
業早日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2. 調查評估。氣象災害應急回應結束后，各企業對氣象災害應對工作進行調查評估，針對氣
象災害財務損失情況、造成災害的原因以及相關氣象情況進行總結，分析氣象災害應對工
作成功經驗與教訓，提出改進措施。若為I.級應急回應，受災企業的總結報告需提交給公
司應急指揮中心。

後期處置

1. 通訊與資訊保障。定期更新應急組織機構聯繫方式，應急物資和資源資訊，應急管理法
律、法規和規範性檔資料庫，應急專家資料庫等關鍵資料，確保數據的品質，為應對突發
事件提供有力保障;

2. 應急隊伍保障。組建應急救援隊，落實人員，並定期組織培訓和演練;

3. 物資裝備保障。建立應急救援物資台賬，明確類型、數量、規格、存放位置、管理責任人
及其聯繫方式等內容;

4. 經費保障。簡化資金審批及劃撥程式，確保應對氣象災害處置工作的順利進行。

保障措施

董事會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負責管理和指導越秀地產氣象災害應急預案的相關事宜，並至少每年
討論和審查相關風險和機遇，至少每三年對本政策進行適當更新，共同為創建可持續及綠色發展
未來做出貢獻。氣象災害應急預案的相關實踐和倡議將在公司網站和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披露。

越秀地產深知，一個真正成功的企業不僅僅追求經濟效益，更需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並履行對利
益相關者的責任。越秀地產氣象災害應急預案不僅僅是一份檔，而是我們對每個人承諾的實踐指
南。

監察和定期檢視


